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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医疗机构精神卫生专业医师队伍建设,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需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法》和《关于开展医疗机构医师附条件注册精神卫生专业执业范围有关工作的通知》等有关要求,结合我省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附条件注册精神卫生专业执业范围的医师应当满足以下条件：
（一）临床或中医(包含中医、中西医结合和少数民族医)类别执业医师;
（二）已注册1个执业范围,从事神经内科、儿科等临床专业的优先;
（三）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拟在医疗机构精神卫生相关科室从业但执业范围为非精神卫生专业的临床类别医师取得已注册执业范围外、同一类别高一层次的精神卫生专业省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承认的学历,经所在执业机构同意。
2.拟在医疗机构精神卫生相关科室从业但执业范围为非精神卫生专业的临床类别医师，在指定医疗机构参加精神科转岗培训或已在拟加注专业的临床科室从业一年以上，可以根据相应培训合格证书或医疗机构出具的从业经历证明材料。
3.在非指定的精神专科医院或者综合医院精神卫生相关科室从事精神（心理）等临床工作临床类别医师,到指定的精神专科医院或者综合医院精神科进行精神卫生专业培训或进修满2年,并经省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指定的业务考核机构考核合格。
4.中医类别医师从事精神障碍疾病诊断与治疗的，在三级精神专科医院或设精神科病房的三级甲等综合医院或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指定的省级精神专科医院从业、培训或进修满2年，经省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指定的业务考核机构考核合格。
（四）所在医疗机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登记有“精神科”或精神心理相关二级诊疗科目。
第三条  本办法所规定的“指定医疗机构”为《关于做好医师执业注册相关培训工作的通知》（黑卫医函〔2016〕151号）附件3、附件4指定的医疗机构，如新增“指定医疗机构”另行通知。“拟加注专业的临床科室”是指具备精神卫生相关专业的二级以上医疗机构的内设科室。

第二章  医师注册
第四条  经所在执业机构同意，可以向原注册主管部门申请附条件注册执业范围。
第五条  原注册主管部门在规定时限内为其办理附条件注册手续，在临床类别医师《医师执业证书》“执业范围”后加注“精神卫生专业”，中医类别医师加注“（精神）”字样，并将有关信息录入全国医师执业注册信息系统。
第六条  在医疗机构附条件注册精神卫生专业执业范围的医师原则上不得注册第三个执业范围。

第三章  注销和变更
第七条  医疗机构应当加强对附条件注册精神卫生专业执业范围医师的管理,保障其在精神(心理)科门诊、病房等工作时长及工作量。对未实际开展精神(心理)科临床工作的医师,应及时予以注销对应执业范围。
第八条  综合工作需求和个人意愿,鼓励医师申请全职转岗精神(心理)科并办理变更注册手续。对未全职转岗的附条件注册精神卫生专业执业范围医师,鼓励在原有岗位开展相关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九条  医疗机构应当加强医疗管理,严格落实各项规章制度,落实质量控制要求,强化医务人员培养培训,确保精神科以及其他临床科室的医疗质量和安全。
第十条  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按照审批权限加强对附条件注册精神卫生专业执业范围工作的监督指导。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一条  附条件注册精神卫生专业执业范围医师晋升职称时,可根据自身实际自主选择原注册专业或者精神卫生专业。
第十二条  附条件注册精神卫生专业执业范围医师获取麻精药品处方权按照《处方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在县级综合医院精神（心理）科门诊以及在乡镇卫生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从事精神障碍诊疗工作的医师,通过培训符合条件的,经县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批准,报设区的市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备案,可以申请增加注册精神卫生专业执业范围,增加后该医师注册的执业范围应当不超过同一类别三个专业。
第十四条  既往有关规范性文件中与本办法不一致者，以本实施办法为准。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